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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工大研〔2021〕24号

 
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关于
印发《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能力素养提升
课程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

现将《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能力素养提升课程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

                      2021年11月15日

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能力素养提升课程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强化研究生素养与能力培养，进一步优化研究生课程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教研〔2014〕5号）、《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研〔2020〕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新一轮培养方案全面修订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着“拓展人文素养、夯实科研基础、追赶学科前沿、强化实际应用”理念，通过建设一批研究生能力素养提升系列课程，为全校研究生提供跨学科的视野、理论、技术与方法，促进研究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同时培养研究生在数字化环境中的信息素养和终生学习能力。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三条 坚持需求导向，重点资助建设公共素质类、学术素养类、职业素养类、前沿热点或交叉类课程，其中前沿热点或交叉类课程为博士课程，其他课程以公共选修课形式开设、管理。

第四条 坚持目标导向，以研究生培养目标为导向，建构研究生能力素养提升课程体系，可促进研究生全方位发展, 构筑宽广知识结构。

第五条 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原有课程建设经验，进一步加强课程体系规划的系统性、项目建设的自主性、项目验收评估的精准性、激励约束机制的配套性。

第三章  具体思路
第六条 课程建设坚持“精准定位”，防止项目建设“大而全”现象。紧密围绕提升研究生能力素养，对课程教学内容、教学团队、教学方式方法、项目验收评估指标等提出相应的、针对性要求。

第七条 教学质量评估坚持评教、评学双结合。改变传统的重教轻学现象。教学质量评估围绕研究生素养与能力培养，关注教师在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式方法改革、课程考试考核创新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的同时，兼顾考核选课研究生科研兴趣培养、学习精力投入、课程教学参与的积极性及主动性等。

第八条 充分发挥任课教师能动性，进一步提升选课研究生对教学质量的话语权。作为试点建设项目，课程建设部分指标由责任教师根据实际提出，作为课程立项、评估验收的依据。强化选课研究生评教工作，系统采集选课研究生对课程教学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作为项目验收评估的依据。

第九条 充分发挥学院、学位授权点的积极性、主动性。各学位授权点在紧密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科学规划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课程立项建设；学院科学筛选、推荐拟立项建设的课程，对立项课程在教材选用、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式方法创新、项目考核验收评估等方面积极把关。稳定立项建设课程的教学团队，由课程责任教师牵头建立相应的教研组，确保公共课程教学相对稳定的教学秩序。对立项建设完成的课程有计划地组织学院其他任课教师进行教学观摩、研讨，充分发挥立项建设课程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第四章  建设类型

第十条 研究生能力素养提升课程建设项目的建设类型为：

（一）公共素质类课程：该类课程旨在提升全体研究生的人文素养、科学素质，弥补研究生阶段专业教育的局限，促进研究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具体包括：针对理工类研究生的人文素养类课程，主要开设一些人文、历史、哲学、经济、管理、艺术类等课程；针对人文社科类研究生的科学素质类课程，开设科技发展史、学科综述系列讲座等课程；体育、美育、心理学、跨文化交流类等范畴的课程。

（二）学术素养类课程：该类课程旨在夯实硕士研究生参与科研工作的根基，使其掌握参与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手段，提升其科研胜任力及学术发展后劲。具体课程包括：为端正学术风气，针对全体研究生开设学术伦理、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类课程；专业软件应用、数学与建模基础类、理工类研究生实验技术类、社科类研究生社会调查及统计分析类；其他如网络信息文献检索、论文写作等课程。

（三）职业素养类课程：该类课程旨在进一步提升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职业能力等。为促进研究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开设系列职业素养及创新创业类等课程，涉及创新思维、领导力与管理能力、职业伦理、法治素养、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能力等相关内容。

（四）前沿热点或交叉类课程：该类课程旨在强化博士研究生追赶学术发展前沿意识训练，提升其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的能力，开拓国际视野，塑造国际竞争力。具体包括：聘请国内外一流学者专家，整合所在学科师资力量，开设学科前沿讲座类课程；充分发挥学校作为综合性大学学科众多的优势，根据学科交叉发展态势及所培养博士研究生知识结构拓展需要，跨学科、跨学院规划共建多学科思维交叉类课程。

第五章  管理和验收

第十一条 具体立项课程建设周期为三年，一年内未开课视为项目未完成。建设期内首次开课，按当量课时的50%计算课程建设工作量。

第十二条 课程建设过程中安排中期考核、结题验收二个环节。立项课程中期考核分合格、整改后再次考核、取消继续建设资格三档；立项课程结题验收考评分优秀、合格、不合格三档：考评为优秀课程的数量占全部立项建设课程总量的15%左右。

第十三条 课程建设期满验收需在系统总结课程建设过程中的改革经验、汇总分析历年课程建设效果和课程教学质量评估数据的基础上，提交“研究生能力素养提升课程建设经验总结报告”，具体内容包括：课程教学所要培养选课学生的具体素养或能力；为达到上述素养或能力培养，在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式方法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创新等方面所采取的针对性配套措施；检验教学目标达成度、配套措施有效性的定性或定量评估指标体系。

第六章  经费管理与使用

第十四条 学校对立项资助的研究生能力素养提升课程提供专项经费支持，主要用于课程建设相关费用及校外聘请专家相关费用等开支。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由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负责解释。
     
	  
	     

	  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研究生工作部
	        2021年11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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